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

关于开展2024—2026年农机购置与

应用补贴部分机具补充评价的通知

各有关农机生产企业：

为落实农、财两部办公厅印发的《2024—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》和吉林省实施方案要求，拟对“优机优补”机具中高风险机具开展现场补充评价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机具范围

本次补充评价的机具范围是《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2024-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部分机具现场演示评价结果的公告》中通过现场演示评价和《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吉林省2024—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第一次形式审核结果的公告》、《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吉林省2024—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第二批形式审核结果的公告》中已经纳入2023年补贴范围免于现场演示评价，且在鉴定报告中未明确整机质量技术参数的机具。

二、评价方式和工作流程

（一）评价方式

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总体统筹协调，由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组成补充评价组实施具体工作。省农业农村厅将对通过评价的机具实行重点监管，视情况进行抽查核验。

（二）工作流程

1.沟通协调。补充评价组将于近期联系需要开展补充评价机具的生产企业，由企业自行确定评价地点，可在企业所在地或企业指定地点。

2.开展评价。补充评价组在企业指定地点检测机具整机质量，生产企业要为补充评价组的评价工作提供便利条件，如地秤、叉车或吊车等。
3.结果运用。补充评价结果统一在“吉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”“行政通知”内公示。通过的产品可正常参与我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。不通过的产品可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档系统，由企业重新投档到其他档次。

已纳入2023年补贴范围内的补贴产品，鉴定报告整机质量参数符合“优机优补”要求的可正常参与我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。不符合要求的可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档系统，由企业重新投档到其他档次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补充评价的机具要与鉴定报告机具一致，严禁采取临时增重等作弊手段。企业现场签订承诺书并交予补充评价组。
（二）企业确定的补充评价地点应本着量具精准、交通便利、称重方便等原则。

（三）补充评价组在补充评价工作期间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。企业在做好配合的同时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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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吉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档

机具补充评价承诺书

1.我司完全了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有关政策，自愿参与吉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，严格遵守吉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，保证实际补贴机具主要技术参数、配置、材质、安装标准等与检验报告及投档时所提交的机具信息相符。

2.严格遵守吉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，在规定时限前完成现场演示评价，对实地演示的安全性、真实性负全部责任，并自行承担运输、装卸、人工等费用。

3.若产品未按时开展现场演示评价或评价不通过，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和损失由本企业自行承担。

4.严格遵守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文件要求，如因违规给国家或购机者造成损失的，承诺自愿承担相应损失和接受相应处罚。

企业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代表人(签字)：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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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投档机具补充评价表
	生产企业名称
	

	机具型号名称
	
	投档编号
	

	所投档次
	

	鉴定证书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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